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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乳品质量安全）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生鲜乳收购过程

中，加入非食品

用化学物质或者

其他可能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在生鲜乳收购、乳

制品生产过程中，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

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

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尚不构成犯罪的，由畜牧

兽医主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的乳品，以及相关的工具、设备

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

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

法从重处罚的规定》 二、生鲜乳收购者在生鲜乳

收购过程中，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依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的生鲜乳，以及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并

处违法生鲜乳货值金额 30 倍罚款。

从重处罚

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

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的生鲜乳，以及相关的工

具、设备等物品，并处违法

生鲜乳货值金额 30 倍罚款，

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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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

生产、销售不符

合乳品质量安全

国家标准的乳品

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质量监督部

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乳品和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并处违法乳

品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

吊销许可证照。

《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

法从重处罚的规定》 三、生产、销售的生鲜乳含

有违禁物质，不符合国家限量标准的，依照《乳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生鲜乳和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并处违法生鲜乳货值金额 20 倍罚款。

从轻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仅限于感官要求或者理

化指标项目不符合国家标

准；

2.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乳品和

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13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照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乳品和

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并处货值金额 13 倍以上 16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照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

量、微生物限量、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限量中存在不符

合国家标准情形；

2.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乳品和

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并处货值金额 16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含有违禁物质，不符合国

家限量标准；

2.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病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乳品和

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并处货值金额 20 倍罚款，

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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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3

发生乳品质量安

全 事 故 后 未 报

告、处置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奶畜养殖者、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和销

售者在发生乳品质量安全事故后未报告、处置的，

由畜牧兽医、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

监督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毁灭有关证据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未报告或未处置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

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照

一般处罚
毁灭不影响案情判定的一

般性证据的

责令停产停业，并处 10 万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照

从重处罚
毁灭影响案情判定的关键

证据的

责令停产停业，并处 15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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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未取得生鲜乳收

购许可证收购生

鲜乳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

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

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

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有许可证照的，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一）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

《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

法从重处罚的规定》 四、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

证收购生鲜乳的，或者收购《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依

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

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8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般处罚
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8倍

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9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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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5

取得生鲜乳收购

许可证后，不再

符合许可条件继

续从事生鲜乳收

购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二

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

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

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有许可证照的，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二）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

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

从轻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且违法行

为持续 3 个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5倍

以上 6.5 倍以下罚款，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6.5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款，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

2.违法行为持续 6 个月以

上；

3.造成食品中毒或者其他

食源性疾病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8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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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6
收购禁止收购的

生鲜乳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

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

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

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有许可证照的，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三）生鲜乳收购站收购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

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禁止收购下列生鲜乳：

（一）经检测不符合健康标准或者未经检疫合

格的奶畜产的；

（二）奶畜产犊 7日内的初乳，但以初乳为原

料从事乳制品生产的除外；

（三）在规定用药期和休药期内的奶畜产的；

（四）其他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

对前款规定的生鲜乳，经检测无误后，应当予

以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无害化处理措施。

《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

法从重处罚的规定》 四、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

证收购生鲜乳的，或者收购《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依

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

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8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般处罚
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8倍

以上 9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从重处罚
收购的生鲜乳货值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

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

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9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由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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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奶畜养殖过程中使用违禁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根据《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的规定“一、在奶畜养殖过程

中使用违禁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 5000 元的，

并处 2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5000 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的罚款。对饲喂了违禁药品和其他化合

物的奶畜所产的生鲜乳，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责令违法行为人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禁药品，依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没收”处理。裁量基准依据《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部分）》第 4

项执行，裁量基准规定的处罚幅度与《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

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执行。

2.生鲜乳运输车辆未取得生鲜乳准运证明的，根据《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的规定“五、生鲜乳运输车辆未取得

生鲜乳准运证明的，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运输的生鲜乳和运输工具、设备

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0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处理。裁量基准依据《北京市农业行

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部分）》第 3 项执行，裁量基准规定的处罚幅度与《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

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执行。

https://www.waizi.org.cn/law/4211.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86154.html
https://www.waizi.org.cn/law/17671.html
https://www.waizi.org.cn/law/4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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